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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市科技与知识产权局  中共漳州市委组织部   漳州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漳州市“双创之星”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委组织部、财政局、科技局（科技主管部门）：
    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以及《中共漳州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关于“双创之星”评选细则>等十份文件的通知》精神，为加强对“双创之星”补助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特制定《漳州市“双创之星”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附件：《漳州市“双创之星”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中共漳州市委组织部      漳州市财政局     漳州市科技与知识产权局
2018年12月17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漳州市“双创之星”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漳州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中共漳州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关于“双创之星”评选细则>等十份文件的通知》精神以及省委组织部有关人才补助经费发放的要求，为加强对“双创之星”补助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财政给予每位“双创之星”获评者100万元的资金补助。
第三条  “双创之星”补助资金分为两部分拨付，50％直接拨付个人，用于改善获评人才的生活条件；50％拨付用人单位，用于改善获评人才的工作条件。
第四条  拨付用人单位补助资金用途如下：
（一）获评人才及其团队的科技创新经费或创业经费，包括获评人才及其团队工作所需的生产研发设备等固定资产购置费、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燃料动力费、差旅费、培训费、学术交流费、会议费、人员劳务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等相关费用支出；
（二）获评人才及其团队自主课题经费；
（三）获评人才及其团队工作相关的其他费用。
第五条　“双创之星”补助资金下达至获评人才所在县（市、区）财政部门后：拨付个人的补助资金，可直接拨给个人账户，由获评人才自行使用；拨付用人单位的补助资金，由获评人才与单位协商使用，属上述第四条所列使用范围的，用人单位应及时将资金拨付人才使用，专款专用。
第六条  “创新人才”获评者须签订承诺书，承诺继续在漳州服务满三年（从获评时间开始计算），未满三年自愿退回补助资金。
第七条  市委组织部、市财政局、市科技与知识产权局将在第二年年底对补助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考评。考评结果将作为企业和获评者争取各级奖励资金和科技计划项目的推荐依据。
第八条  本办法由市委组织部、市财政局、市科技与知识产权局组织实施。

